
執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
要人士(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)

的程序，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上述人
士的法律相關事務向他們提供的支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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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精神



我有能力



我識講嘢



成人自己



人人平等



自主自立



我要投票



我有香港身份証



我係香港市民



我要有尊嚴



大家努力



你地明唔明

?




